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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财采购〔2023〕9号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整治损害政府采购营商环境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财政局，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

万盛经开区财政局，市级各部门：

为切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重要论述精神，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迎接世界银

行的新一轮营商环境评估，持续打造更优营商环境，根据《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的意见》等有关规定，结合《稳经济大盘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专

项审计调查》整改事项，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整治损害政府采购

营商环境的新一轮专项检查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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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目标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持续提升市场主体

的参与感、获得感，提高我市政府采购指标在世行评估体系中的

贴合度，降低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破除各类隐性门槛和

壁垒，压实政府采购相关当事人的主体责任，进一步优化我市政

府采购营商环境。

二、检查主要内容

（一）严查合同签订和备案超期问题

按照政府采购法要求，全市各预算单位应当在中标、成交通

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我市要求二十日内）签订政府采购合

同，且在签订合同后七个工作日内备案。合同备案是掌握合同信

息、开展信息公开、信息统计的重要工作，合同签订周期是世行

评估政府采购指标的重要测评点。全市各预算单位应高度重视政

府采购合同管理，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及我市要求签订合同并及

时备案。

（二）严查合同支付不及时问题

全市预算单位应该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开展验收、付款等

工作，不得以不正当理由拖延验收，不得以无预算、预算不到位

等原因拖延款项支付。全市预算单位应在验收合格且明确预算到

位的前提下，通知供应商开具发票，原则上应在收到发票后 5个

工作日内按程序办理支付手续。区县财政部门应该严格审查本级

预算单位无预算采购、超预算采购问题，切实防范预算无法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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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采购造成无法支付的问题。

（三）额外增加供应商负担问题

全市预算单位要严查超过政府采购法规所规定的比例收取

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禁止收取无法律规定的其他费用。要

切实防止以履约保证金变相替代质保金的行为，履约保证金应在

合同履约验收完成后及时退还，超过合同履约期限、货物验收后

一年或多年后退还等情况均属于变相替代质保金，增加供应商负

担，损害营商环境。

（四）未严格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

是否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要求，

将 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

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超过

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 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

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 30%

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

60%。未专门面向或预留的项目是否说明理由，理由是否符合规

定。是否按规定执行了价格扣减政策。

（五）违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问题

采购项目中是否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零

部件、原产地、供应商，是否设定与采购项目具体特点和实际需

要不相适应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等。是否限定供应商所在地、

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设定其他不合理的条件以排斥、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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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供应商参与采购活动。

三、检查工作计划

（一）开展自查（完成时限：2023年 5月 22日）

全市预算单位应严格对照检查主要内容，针对本单位 2022

年至今的政府采购项目开展自查，发现问题应形成自查报告（格

式自拟）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各区县财政应统计汇总本地区的

问题清单。

（二）自行整改（完成时限：2023年 5月 31日）

全市预算单位对自查发现的问题应边自查边整改，并及时整

改到位，本通知发出后的政府采购项目，不应存在检查内容中的

问题。各级财政部门应按照问题清单，督促同级预算单位限时整

改完成。

（三）现场抽查（完成时限：2023年 7月 15日）

各级财政部门应成立监督检查工作组，随机抽取 15家预算

单位 2022年、2023年政府采购项目进行监督检查，抽取的项目

总数原则上不少于 5个，其中，必须包含 1个本通知发出后的项

目。各级财政部门组织的检查工作组到被检查单位进行现场书面

检查，结合检查发现问题，形成检查工作底稿，并经被检测单位

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确认。

（四）处理处罚（完成时限：2023年 8月 15日）

各级财政部门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线索进行延伸检查，

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作出处理处罚，对国家公职人员涉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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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纪的行为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

（五）信息公告（完成时限：2023年 8月 30日）

各级财政部门应作出正式的监督检查报告，并在重庆市政府

采购网公告。

四、其他要求

各级财政部门及预算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专项检查工作，保

证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对瞒报政府采购项目信息、提供

虚假资料或者拒绝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依法追究相关单位的责

任。

联系人：刘行程，联系电话：023-67575331。

重庆市财政局

2023年 5月 17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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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 5月 18日印发


